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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寄發通函

由於需要更多時間(a)落實及磋商有關煤礦收購事項補充協議之條款，及(b)安排編製及
更新估值報告及該煤礦之合資格人士報告以及目標公司之財務報表，故通函之寄發日
期將由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延遲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或之前之日子。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六日、二零一零年五月四日、二零一零年五月二
十六日、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九日、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二零一
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
六月二十九日有關收購事項及經修訂收購事項（統稱「煤礦收購事項」）之公佈（「該等公
佈」）。除非另有指明，否則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4.36A條而作出。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之公佈所載，通函將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
一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董事會宣佈，煤礦收購事項之訂約方磋商進一步修訂有關煤礦收購事項協議之若干條款
及條件。由於需要更多時間(a)落實及磋商相關補充協議之條款；及(b)安排編製及更新估
值報告及該煤礦之合資格人士報告以及目標公司之財務報表，故通函之寄發日期將延遲
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或之前。

倘簽署補充協議，本公司將刊發進一步公佈以知會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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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此強調有關煤礦收購事項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將作出更改，故建議股東及有意投
資�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樓東俊安資源（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柳宇

香�，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括五名執行董事，即蔡穗新先生、趙成書先生、柳宇先生、吳
子科先生與李曉娟女士；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李小龍先生、蔡素玉女士、郭文韜
先生及高文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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